
新竹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決定書 

案號 11301 

再 申訴 人：ooo                 

出生年月日：民國 oo年 oo月 oo日    國民身分證字號：oooooooooo 

住 居 所：oooooooooooooooo 

法定代理人：ooo 

出生年月日：oo年 oo月 oo日         國民身分證字號：oooooooooo 

住 居 所：同上 

原措施學校：ooooooo 

代 表 人：ooo 

 

再申訴人不服 oooo就再申訴人 ooo學年度 o學期第 o次段考 oo科成績違反試

場規則扣 20分事，提起申訴，經原措施學校作成申訴評議決定為申訴無理由，

申訴人不服向本會提起再申訴。 

 主  文 

再申訴駁回 

 事  實 

本件再申訴人行為時係 oooo(以下稱學校、oooo或原措施學校)o年 o班

學生。其於本(ooo)年 oo月 oo日參加 ooo學年度 o學期第 o次段考 oo科考試

時攜帶小米手環進入試場，監考老師當即告知考試規則，並登錄於考場紀錄

本。該科考完後，再申訴人至試務組詢問，試務組告知依試場規則，該(oo)

科段考成績扣 20分。試務組並於 oo月 oo日通知 oo科老師再申訴人扣 20分。

oo月 oo日 oo文科老師將成績上網登錄，此時上網已可查得扣分後之 oo科成

績。學校隨後於 oo月 oo日接獲再申訴人家長書面投訴，並於 oo月 oo日召開

「ooooooo學年度 o學期成績評量審議委員會」會議，討論再申訴人家長請求

比照 oooo的作法，改扣成績 10分案，嗣決議仍維持扣分 20分。再申訴人不

服，於 oo月 oo日提出申訴，經原措施學校於 oo月 oo日召開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 ooo學年度第 o次會議，並於 oo月 oo日作成「ooo字第 oooooo號 oo學



生申訴評議決定書」，再申訴人於 oo月 oo日收到後仍不服，於 oo月 oo日向

oooo提出再申訴書，經該校函轉新竹市政府於 oo月 oo日收受。 

 理  由 

壹、 程序部分 

一、 本件再申訴人就 oo科段考成績遭扣 20分並登錄在網站後表示不

服，oooo因此召開成績評量審議委員會，決定維持扣 20分，再申

訴人隨即提出申訴，oooo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作成原申訴評議決

定後，再申訴人提出本件再申訴，均未逾「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

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5條第 1項及第

31條第 1項所要求之「三十日內以書面」提出之規定。 

二、 本件再申訴人 ooo學年 o學期第 o次段考 oo科成績遭扣 20分，

雖僅為一次段考成績，但目前大學入學方式包含「繁星推薦」，係

採計高三上以前五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個人申請入學」時，備

審資料亦包含修課紀錄，即修習科目及學業成績。故再申訴人因

段考成績遭扣分，主張扣分屬影響其權益之決議，循序提出申訴、

再申訴，自屬適法有據，本會經決議予以受理。 

貳、 實體部分 

一、 本件再申訴人提起申訴時，曾質疑本件扣分決議所依據之「oooo

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修正程序之合法性及作成決議之有效

性，嗣在本會審議中於 oo月 oo日到會表示不爭執修正程序，但

表示修正後內容違反比例原則。 

二、 再申訴人提起再申訴，並經到會陳述意見，其主張違反比例原則

係認為: 

(一) 段考違規扣 20分之規定，即系爭 oooo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

辦法(以下簡稱試場規則)第 o點規定為「考試時禁止攜帶手

機、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眼鏡類、智慧型手錶類、智慧

型手環類、耳機類)。若經發現，無論手機是否發出聲響，

該科該次段考成績扣 20分。若將手機、穿戴式裝置放於教

室前後、書包中，但在考試時發生聲響(含震動)，記警告兩



次」，係不符比例原則，理由如後。 

(二) 依教育部發布之「oooo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定注意事項」

(103年)第三點即規定比例原則，即「獎懲措施應考慮具教

育之適當性、必要性及衡平性。」此即再申訴人主張比例原

則之依據。 

(三) 同時，行政程序法第七條第二款也規定「有多種同樣能達成

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再申訴

人平常上學均習慣帶小米手環，段考時忘記拿下來，理應受

罰，但不應是違反比例原則之重罰。 

(四) 段考扣 20分，等於一學期成績影響 4分(一次段考占 20%)，

高一下總學分 31學分，oo科占 4學分，故 oo科扣 4分，影

響學期總成績 0.52分(4×4/31=16/31=約 0.52分)。而繁星

推薦是採計前五個學期，故影響成績為 0.104分

(0.52÷5=0.104)，對再申訴人未來繁星推薦是有影響的。 

(五) oooo臨近的學校，oooo、oooo、ooooo、oooo相同情形都是

扣 10分，oooo則是記小過不扣分，若發出聲音扣 10分，oooo

只以校規懲處不扣分。另外大學指考之分科測驗是扣 3級

分，相當於 5分，系爭 oooo之試場規則扣 20分規定顯然是

違反比例原則之重罰。 

三、 原措施學校說明如下： 

(一) 試場規則係合法制定，開學均有宣導，亦有公告在網站。 

(二) 校內考試不一定能作到每一次考試都提醒學生，但既已公

布，且學生入學前的會考也有此規定，學生理解並遵守並無

困難。 

(三) 學生未來參加大考中心考試也有類似規定，為了提醒學生注

意，避免日後在重大考試違規，學校才在試務規則作相關的

規定。 

(四) 大考中心係扣學測 2級分，單科滿分 15級分，占單科影響

13%，本校段考扣 20分，對當學期該科影響是 4%，本校處置



明顯低於學測之扣分比例，並無違反比例原則情事。 

四、 本會之判斷： 

（一） 本件因再申訴人不再爭執試場規則之合法性，而原措施學

校也未爭執主張本件評分影響顯然輕微，不構成權利侵害，

且本會亦認為再申訴人 oo科段考成績之扣分確實會有影響

日後大學入學成績計算之可能性，故本件爭點僅餘再申訴人

主張之「比例原則」有無違反問題。 

（二） 本件在討論原扣分措施是否違反比例原則時，原本應先考

量此一扣分措施性質上究竟是成績評定抑或是懲處措施？ 

1. 本件再申訴人主張 oooo「扣 20分之懲處不符比例原

則」，並進一步提出教育部 103年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

訂定獎懲規定注意事項」（迄今仍有效且未修訂），要求

獎懲措施應考量適當性、必要性及衡平性確有所據。但

再申訴人並未進一步說明，扣 20分是違反「適當性」、「必

要性」或「衡平性」？而僅主張新竹市鄰近學校相同情

形多半只有扣 10分，故 oooo規定過重。 

2. 惟參照系爭試場規則，係用以規範考試時應注意事項，

而違反的效果固有涉及懲處，但大多數情形是採用扣分

方式加以處理，既然是扣分，性質上當屬評量結果的改

變，故扣分措施似非不得解為成績評量的作法，此從再

申訴人檢附之「新竹市 oooo學生定期評量試場規則」第

o點即訂明：「依據教育部學生成績評量辦法訂定本校學

生各項定期考試，均依本規則之規定辦理」亦可為佐。

實際上，oooo在再申訴人家長第一次申訴後，學校是召

集「成績評量審議委員會」討論應如何處理，而成績評

量審議委員會其設立依據是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

辦法，可見得考試違規扣分係屬成績評量中之作法，或

者至少性質上有一部分係屬成績評量。 

3. 考試違規處理之本質係屬懲處抑或是屬成績評量，兩者



目的不同，在進行合法性判斷時所應考量即有不同，若

是屬懲處，高中階段之獎懲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1條係

各校之權責，教育部並無制定具體之法規命令，惟參照

國民中學階段，教育部發布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

生獎懲準則」，第三、四、五條即分有以下之規定： 

第三條(平等原則) 

學校獎勵管教或獎懲學生，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

遇。                                              

第四條(比例原則) 

學校管教或懲處學生，應與學生違規行為之情節輕重相當 

，並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採取之措施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措施時，應選擇對學生權益

損害較少者。 

三、採取之措施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

失均衡。 

第五條(裁量標準) 

學校管教或懲處學生，應審酌個別學生下列情狀，以確保

管教或懲處措施 

之合理有效性： 

一、行為之動機及目的。 

二、行為之手段及行為時所受之外在情境影響。 

三、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及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四、學生之人格特質、身心健康狀況、生活狀況及家庭狀

況。 

五、學生之品行、智識程度及平時表現。 

六、行為後之態度。 

前項所定行為，包括作為及不作為。 

4. 反之，若將考場違規扣分視為成績評量之一部分，參照

現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成績評量辦法」，似乎看不到可



作為「適當性」的判斷標準，畢竟評分本身就是高度屬

人性的判斷，然就試場作業而言，則或許應考量公平性

(平等原則)、試場秩序之維護(公共利益)及對學生的影

響(提醒勿犯錯的效果與扣分的不利益，即比例原則) 

（三） 本會經充分討論後，有加以檢討但未形成多數意見的看法

包括： 

1. 本件扣分規定是否已符合「明確性原則」？究竟「手機、

穿戴式裝置」是否包含一切可能性或者不會將不相干裝

置捲入，例如患病學生隨身配戴手錶可監測血糖、心率、

血氧、體溫，是否也應扣分？但此一見解未能形成多數

意見。 

2. 本件是否違反平等原則？不同學校間扣分不同是否合

理？粗心的學生在原措施學校會遭遇兩倍的扣分結果是

否符合平等原則？惟因繁星推薦是在同一學校內作比

較，故此一主張也未能形成多數意見。 

（四） 如前述，考試違規扣分，本應究明性質上屬成績評量或懲

處，甚至兼具二者性質。但原措施學校與再申訴人均未積極

為進一步主張，且一般也未見討論，再加上就本件原措施是

否違反「明確性原則」、「平等原則」也未取得共識，已如前

述，故本會僅就再申訴人主張之「扣分 20分過重，違反比

例原則」加以檢討： 

1. 依一般考試成績滿分為 100分時，違規時最多可以扣 100

分，最少可能扣 1分（未滿 1分暫不計），若扣 100分必

然過重，扣 1分必不會過重；可能是輕；則過重可能是

在 99分至 2分之間，而再申訴人主張扣分 10分，其可

以接受，則 10分似乎「尚非過重」，倘若 10分尚非過重，

表示是在適當性範圍內，則過重是在 99分至 11分之間；

本會認為本件尚欠缺足夠的理由論據足以確認在滿分

100分的情況下，扣分 10分為合理，扣分 20分即屬過



重。 

2. 其次，判斷再申訴人主張其扣分 20分影響三年後總成

績，是否重大影響其權益，或可從如何補回此 20分，加

以評估。首先，一個學期扣 20分，相當於另外四個學期

都要加回 5分，而且這個 5分是占 31個學分中的 4學分，

換言之，再申訴人可以每學期 oo科努力追回 5分，也可

以在另外二個二學分的科目中多努力 5分；類此方式，

客觀上應可認為尚非屬極度不可能達成，而可反推扣分

20分之原措施尚未達過重，而未違反比例原則。 

五、 綜上，本件就再申訴人主張扣分 20分太重，本會斟酌(一)欠缺明

顯的論據足以支持扣 10分為合理，而扣 20分即屬過重；(二)扣

20分之影響，再申訴人客觀上非不得藉由其他學期各個科目加以

補救；客觀上難謂過苛；（三）考量學校係出於使學生警惕而採取

扣分之作法，有其合理的教育目的，故本會認為再申訴人之主張

固非不得就扣分本質為何及如何扣分或處置始為適當再加以檢

討，惟目前尚不足以認定扣分 20分之原措施確屬過重而違反比例

原則。 

六、 據上論結，本件再申訴為無理由，爰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

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46條作成評議決定書，

決定如主文。再申訴人如有不服本決定，得於評議決定書送達次

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救濟。 

 

 

                                                    主席 黃旭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